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委员会文件

师大党宣〔2021〕3号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关于印发《河南师范大学媒体信息发布
三审三校制度》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校直各单位：

《河南师范大学媒体信息发布三审三校制度》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2021年5月9日

河南师范大学媒体信息发布三审三校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新闻信息发布、审核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确保新闻信息发布准确、及时、安全、有效，根据国家、河南省有关部门文件和通知要求，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审核标准
1.政治立场鲜明，主题积极向上，有感染力、影响力；
2.内容真实，时效性强，符合国家政策、我校校情；
3.表述准确，角度新颖，逻辑严密，语言流畅。
二、校对标准
1.用语规范，表述准确；
2.格式规范，版面精美；
3.认真严谨，差错率低。
三、各级校园媒体“三审三校”具体流程
1.报刊期刊
“三审”：责任编辑一审，编辑部主任二审，总编三审。
“三校”：采编记者一校，责任编辑二校，编辑部主任三校。
2.校园网（含各二级单位网站）
“三审”：通讯员一审，单位分管领导二审，单位主要负责人三审。
“三校”：通讯员一校，单位分管领导二校，单位主要负责人三校。
3.校园广播、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贴吧、橱窗、条幅、电子屏等其它所有校园媒体平台（含各二级单位媒体平台）
“三审”：媒体平台运营负责人一审，单位分管负责人二审，单位分管领导三审。
“三校”：媒体平台运营负责人一校，单位分管负责人二校，单位分管领导三校。
如遇重大事项或特殊情况，需请示单位主要领导或学校分管领导审定。
四、“三审三校”有关要求
1.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各单位要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彻落实到校园媒体信息采编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要贯彻落实到所办的报刊期刊、校园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领域；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创新方法手段，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自觉抵制各类有害和虚假信息的传播。
2.统一规范管理。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校园媒体信息采编管理制度，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严格管理所办报刊期刊、校园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类校园媒体及其采编人员；要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进一步规范采、编、发工作流程。涉及河南师范大学校园网主页的新闻信息，需由各单位指定的通讯员起草，经单位分管领导审核、主管领导审定后，报送党委宣传部审定发布；各单位如有涉及校领导的重要新闻，新闻供稿单位需提交校领导本人审核后，报送党委宣传部；宣传部收到指定通讯员报送的新闻稿均视作已按规定程序和要求执行。
3.严格审核内容。进一步完善内容审核把关制度，切实加强对所办各类媒体刊发内容的审核把关，确保信息报道准确客观、导向正确后方可刊发，不得刊发未经核实的信息报道，不得直接使用、刊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不得直接转载没有信息发布资质的网站、微博、微信等发布的新闻信息，不得刊发淫秽、赌博、暴力以及其他危害社会公德和违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转载其他信息发布单位的信息报道，不得对原稿进行实质性修改，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和稿件原意，并应当注明原稿作者及出处。要严格执行自由来稿审核制度，不得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的自由来稿，涉及重大选题备案的，要依法依规履行报备程序。
4.完善问责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明确责任人，落实采、编、发各环节管理责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违规刊发信息报道的，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全校各单位要严格执行此规定，明确责任，严把政治观，切实提高新闻信息发布的真实性、艺术性，努力打造精品，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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